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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 6月 23日，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恒大高新”）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 73行初 757

号及（2016）京 73 行初 758 号】，对原告恒大高新诉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及第三人张 XX、潘 X 商标撤销复审

行政纠纷两案作出判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判决撤

销商评委作出的《关于第 6931816 号“恒大”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商评字

【2016】第 0000001179 号、商评字【2016】第 0000001180 号），并判令商评

委就第 6931816 号“恒大”商标复审案重新作出决定。 

第 6931816 号“恒大”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 32类：包括啤酒、豆类饮

料、可乐、奶茶（非奶为主）、植物饮料、纯净水（饮料）、蔬菜汁（饮料）、

无酒精果汁饮料、乳酸饮料（果制品，非奶）、饮料制剂。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6 年 2月 16日正式立案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于 2016年 2月 17 日披露的《恒大高新：关于收到行政案件受理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0）） 

二、有关案情的基本情况 

2013年 12月，张 XX、潘 X 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

家商标局”）提出关于第 6931816 号“恒大”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

请，国家商标局随后受理申请。 

2014年 9月，公司收到国家商标局商标撤三字[2014]第 Y000011 号《关于



 

第 6931816 号“恒大”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商标撤三

字[2014]第 Y000012 号《关于第 6931816号‚ “恒大”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

用撤销申请的决定》，决定：驳回张 XX、潘 X 的撤销申请，第 6931816 号第 32 

类“恒大”注册商标不予撤销。 

张 XX、潘 X不服国家商标局决定，向商评委提出复审，2016年 1月，商评

委决定：复审商标予以撤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恒大高新：关于收到第 6931816 号“恒大”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4）） 

三、判决结果 

（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 73 行初 757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如下： 

1、撤销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6】

第 01179号《关于第 6931816 号“恒大”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 

2、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就潘 X 对第 6931816 号“恒

大”商标提出的撤销复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 73 行初 758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决如下： 

1、撤销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2016】

第 01180号《关于第 6931816 号“恒大”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 

2、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就张 XX对第 6931816号“恒

大”商标提出的撤销复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尚有零星、小额经济纠纷等诉 

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上述行政判决，维护了我司第 6931816 号“恒大”

商标的合法有效性，但对公司本期利润不构成影响，亦没有对公司目前正常的生

产运营产生影响，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预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行政判决书》【（2016）京 73行初 757号】 

2、《行政判决书》【（2016）京 73行初 758号】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